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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21-019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内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以及相应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华都”）自上市以来，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有

关规定，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

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的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2 号）（以下简称“《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2 号）、于 2016 年 9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16]608 号）（以下简称“《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2 号）的主要内容 

（一）未及时披露与福建省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4 年 10 月 13 日，新华都与福建省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怡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华都将其持有的安溪新华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溪置业”）100%股权作价 1,244.31 万元转让给福建怡和。2014 年 5 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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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时任董事陈耿生成为福建怡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福建怡和构成新华都关联

方。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占新华都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20%，

已达到规定标准，新华都未及时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

露。 

（二）未披露与福建怡和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情况  

2014 年 6 月，安溪置业与福建怡和发生关联方资金往来 5,599.57 万元；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新华都与福建怡和发生关联方资金往来 1,156.12 万元；2014 年 10 月 27 日，

安溪置业股权变更至福建怡和名下，但尚欠新华都往来款 1,140 万元，形成关联方资金

占用，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全部归还新华都。对与福建怡和的关联关系，上述关联

方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以临

时公告形式补充披露。 

（三）未披露与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新华都 2013 年、2014 年分别向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绿农”）

采购产品 3,667.26 万元、2,741.73 万元，支付预付款 3,900 万元、2,311.75 万元。泉州

绿农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文杰，是新华都实际控制人陈发树的侄子；陈文杰对泉

州绿农的 500 万元出资来自陈发树；泉州绿农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为安溪县凤城镇解放

路 255—257 号，该场所租自新华都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泉州新华都”）安溪大同店。泉州绿农 2013 年和 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740.29

万元和 2,651.88 万元，与新华都向其采购的金额基本一致，其业务依赖于新华都。上述

情况表明，陈文杰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与上市公司

有特殊关系，已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泉州绿农属于《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已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法人”，泉州绿农构成新华都关联方。对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与泉州绿农发生

的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0 年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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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在 2013 年、201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与泉州绿农的关联关系

和关联交易，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露。 

（四）未按规定披露订立重要合同等重大事件 

  1、2012 年 11 月 2 日，泉州新华都与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和昌福建”）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约定由泉州新华都在一年内向和昌福建支付 

5,000 万元定金、预付租金 5,000 万元，并自 2014 年起和昌福建按年 18%的利率向泉州

新华都支付已预付定金及租金的资金占用费；2012 年 11 月 7 日，泉州新华都与和昌福

建签订了《商品房认购补充协议》，约定泉州新华都在一年内向和昌福建支付认购款 1.9

亿元，并自 2014 年起和昌福建以年 18％的利率向泉州新华都支付已付认购款的资金占

用费。上述《租赁补充协议》、《商品房认购补充协议》属于重要合同，新华都未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

修订）》第三十二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在 2013 年、2014 年年度报告“重

要事项”中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新华都才以临时公告形式补充披露。 

  2、2013 年 1 月，新华都关闭常州奥体店，装修费和固定资产损失金额 2,819.08

万元，占 201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9.35%；2013 年 4 月，新华都关闭泰州坡子街店，

装修费和固定资产损失金额 2,438.26 万元，占 2012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5.28％。上述

重要事项，新华都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 年修订）》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 2013 年年度报告“重要事项”

中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新华都才以临时报告形式补充披露。 

上述违法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相关合同和协议、财务凭证、银行资料、询问笔

录、情况说明、新华都年度报告、董事会决议、新华都补充公告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新华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七条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对新华都的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周文贵、龚严冰、陈耿生；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为上官常川、刘国川、黄建忠、戴亦一、张白、李青。 

2016 年 6 月 20 日，我局向上述当事人发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厦证监处

罚字【2016】2 号）。当事人黄建忠、戴亦一、张白于 6 月 30 日向我局提交《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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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听证。7 月 15 日，我局举行了听证会，黄建忠、戴亦一、张白出席了听证会。

黄建忠、戴亦一、张白在《申诉书》和听证陈述中提出：一、关于新华都与福建怡和、

泉州绿农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由于新华都及相关高管均未主动告知，相关事项也未

提交董事会审议，其不知情，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二、新华都于 2012 年 11 月与和昌福

建签订商品房协议，于 2013 年 1 月、4 月关闭相关门店时，尚未受聘成为独立董事，

相关事项也未提交董事会审议，其不知情，不应承担相应责任；三、自受聘新华都独立

董事以来，对新华都提出了不少规范公司运行、完善治理结构的意见建议，并且积极配

合本案的调查工作，希望充分考虑有关情节，给予改正机会，免于处罚。 

我局经审理认为：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应

当承担法定保证责任。本案中新华都涉案事项，作为独立董事应予以关注。当事人未提

供其已尽忠实、勤勉义务的相关证据，仅以不知情为由要求免责，其申诉理由不成立。

二、新华都与和昌福建签订补充协议以及关闭门店事项虽然都发生在当事人任期之前，

但该事项应在新华都 2013、2014 年年度报告上披露。当事人在审议新华都 2013、2014

年年度报告时，没有对该事项予以关注，并在年报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三、当事人提出其在公司运营、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并积极配

合调查等申诉理由，我局在量罚时已予充分考虑。综上，我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

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

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新华都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30 万元； 

二、对周文贵、龚严冰、陈耿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 万元罚款； 

三、对上官常川、刘国川、黄建忠、戴亦一、张白、李青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二、《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内容及整改措施 

   （一）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整改措施 1：  

重申并完善关联交易和关联资金往来的审议程序，将上述关联交易和关联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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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董事会、监事会补充审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和关

联资金往来进行补充披露。公司将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它相关部门认真

学习《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针对公司的行业特点，对一

些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环节认真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强化上述人员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事项的监督和管理意识，严查漏洞和模糊地带，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完成时间：已完成，将长期严格落实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行政法务部负责人 

    整改措施 2： 

    截止 2016 年 3月 28日，公司已收回关联方安溪置业占用的资金 1,140 万元。对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将联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再次

进行梳理和认真分析，切实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公司将严格把控问题的实质和根源，

在以后年度报告披露中，坚决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及时、准确、完整地反映和披

露关联方占用情况及经济事项。 

    完成时间：已完成，将长期严格落实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内审部负责人 

整改措施 3： 

截止 2014年 10月，公司已终止与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泉州绿农贸

易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的供应商。 

完成时间：已完成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措施 4： 

对涉及关联关易而未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备相关事项的当事人陈耿生、陈文杰给予

书面指导的公司行政处分，并扣取两个月的薪资。 

完成时间：已完成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二）重大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整改措施： 

1、重申并完善重大事项的审议程序，将上述重大事项提交董事会补充审议，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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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重大事项进行补充披露，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因审查不严而

造成工作失误的相关人员进行严厉处分。 

2、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报

送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规定》等相关内部管理制度，高度重视信息披露管理，强

化信息披露意识，提高信息披露工作的质量。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流程披露信息，同时加

强公司各部门之间的沟通，疏导以及完善流程审批制度，杜绝类似错误的发生。  

3、2016 年 2月公司已经制订并通过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下一步将对现有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和完善。 

4、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对证券法律法规

的学习，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对上述规范的理解和执行。加

强对合同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严格落实执行既有管理制度，保证真实、准确、

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前任董事长陈志程、周文贵、前任董秘龚严冰给予书面指导

的公司行政处分，并处以两个月薪资的罚款。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行政法务部负责人 

完成时间：已完成，将长期严格落实 

 

（三）收入、费用存在跨期现象 

整改措施：  

   1、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的议案》，同时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出具了《关于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和《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3

年年度报告、2014 年年度报告中相关财务数据作出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具体更

正、追溯调整情况如下： 

（1）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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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 年 9月 7日起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以下简称“厦

门证监局”）检查，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收到厦门证监局《关于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6】2 号），责令公司就下

述事项进行改正： 

1）公司存在广告费、场地租金费核算跨期问题：2014 年年度累计多计其他业务收

入 917,953.72 元，其中应属于 2013 年度的其他业务收入 469,715.67 元，应属于 2015

年度的其他业务收入 448,238.05 元。 

2）公司每年年终十三薪于次年春节发放并计提，存在费用跨期，2014 年度计提并

发放归属 2013 年度十三薪 15,607,790.44 元，2015 年计提并发放归属 2014 年度十三薪

19,696,776.50 元，2014 年度多计利润 4,088,986.06 元。 

（2）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追溯调整 

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5 日通过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追溯

调整。 

1）调整增加 2013 年度其他业务收入 469,715.67 元，调整减少 2014 年度其他业务

收入 917,953.72 元。 

2）调整增加 2014 年度工资费用 19,696,776.50 元，同时调整减少 2014 年度工资费

用 15,607,790.44 元；调整增加 2013 年度工资费用 15,607,790.44 元，同时调整减少

2013 年度工资费用 26,359,338.92 元和调减 2013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同时，根据上述更正事项，调整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和盈余公积。 

3、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

定（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提升业务能力，规范财务报告的编

制，并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编制工作中加强审核，提高定期报告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完

整性，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整改落实情况：已按照整改措施进行规范，后续将继续严格执行。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公司财务总监、内审部负责人 

    完成时间：已完成，将长期严格落实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诚恳地向全体投资者致歉，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将以此为戒，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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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1、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 

2014 年 10 月，公司将子公司安溪新华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溪置

业”)100％股权转让给福建省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怡和”)，本

次交易价格为 1,244.31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以

下简称“净资产”）的 1.20%。福建怡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陈耿生，是

公司的关联人，公司与福建怡和之间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公司对该关联交易未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对外披露。 

2、日常关联交易 

2011 年至 2014 年，泉州绿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绿农”）向公司供应

蔬菜等生鲜产品。泉州绿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文杰，监事为陈耿生，两人是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的侄子。泉州绿农工商登记注册地为安溪县凤城镇解放路 255-257

号，该场所租自公司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溪大同店；陈文杰投入

泉州绿农的 500 万元注册资金来源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公司与泉州绿农交易采用

预付货款形式，预付款支付进度明显异于其他供应商；泉州绿农的主营业务依赖公司，

公司是其主要客户。根据以上事实，陈文杰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泉州绿农为

公司关联人。2011 年至 2014 年，公司与泉州绿农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3,214.88

万元、6,057.89 万元、3,667.26 万元、2,741.73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10 年至 2013 年末

净资产的 5.70%、5.23%、2.78%、2.64%。其中，公司与泉州绿农于 2011、2012 年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均未及时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也未在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

才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并经 2016 年 4 月 21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重大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1、重大亏损事项 

2013 年 1 月，公司关闭常州奥体店，该门店终止营业导致公司发生长摊一次性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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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费用和固定资产处理或报废损失约 2,820 万元，该损失金额一次计入当期损益，占公

司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以下简称

“净利润”）的 19.29%。2013 年 4 月，公司关闭泰州坡子街店，该门店终止营业导致

公司发生长摊一次性摊销费用和固定资产处理或报废损失约 2,840 万元，该损失金额一

次计入当期损益，占公司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2 年度）净利润的 15.29%。公司

发生上述重大亏损后，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对外

披露。 

2、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2012 年 1 月 6 日，公司与南昌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阳光”）签

订《商品房认购协议》，认购南昌阳光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地中心商铺 101、201、305 房

产，总价约 5,706.97 万元, 占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的 10.15%。2012 年 9 月 30 日，公

司与南昌阳光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商品房认购协议。 

2012 年 1 月 17 日，公司与世贸广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置业”）

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认购沈阳置业在沈阳市东北世贸广场一层房产，总价约 6,370

万元，交易金额占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的 11.32%。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沈阳

置业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商品房认购协议。 

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

州新华都”）与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昌福建”）签订《商品

房认购协议》，拟以 1.9 亿元认购和昌福建开发的位于泉州市和昌贸易中心二、三、四

层在建商场，本次购房总金额占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的 16.41%。 

上述购买房产事项均已达披露标准，但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也未

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对外披露。 

3、重大资产租赁事项 

2012 年 l 月 5 日，公司与南京青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青庭”）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南京青庭在南京市栖霞区仙林五星级酒店 2 号楼 1-7 层的房产，租

金总额为 1.33 亿，占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的 23.60%。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与南

京青庭就上述租赁合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房屋租赁合同，南京青庭已

返还公司支付的租金、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 

2012 年 l 月 6 日，公司与苏州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阳光”）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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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苏州阳光在苏州市新地中心购物广场超市部分房产，租金总

额为 1.37 亿，占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的 24.31%。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与苏州阳

光就上述租赁合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房屋租赁合同，苏州阳光已返还

公司支付的租金、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 

2012 年 l 月 8 日，公司与南京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阳光”）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南京阳光在南京市新地中心一、二层房产，租金总额为 1.71

亿，占公司 2010 年末净资产的 30.34%。201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南京阳光就上述

租赁合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房屋租赁合同，南京阳光已返还公司支付

的租金、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漳州万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万益”）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漳州万益在漳州市台商投资区 2011-A1 地块万益广场部分房

产，租金总额为 1.43 亿，占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的 12.35%。2012 年 12 月 15 日，公

司与漳州万益就上述租赁合同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解除前述房屋租赁合同，漳州

万益已返还公司支付的租金、履约保证金并支付违约金。 

2012 年 10 月 30 日，泉州新华都与和昌福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和昌福建

在泉州市丰泽街和昌贸易中西地下一层房产，租赁面积共 15,000 平方米,租金总额为

1.46 亿，占公司 2011 年末净资产的 12.61%。 

上述租赁事项均已达披露标准，但公司均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未及时披露

后续进展情况。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对外披露。 

4、收取资金占用费事项 

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司与和昌福建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由公司在一年内向和

昌福建支付 5,000 万元定金、预付租金 5,000 万元，和昌福建应按年 18%的利率标准支

付已预付定金及租金的资金占用费。 

2012 年 11 月 7 日，公司与和昌福建签订《商品房认购补充协议》，由公司在一年

内支付认购款 1.9亿元，和昌福建应按年 18%的利率标准支付已付认购款的资金占用费。 

根据《租赁补充协议》和《商品房认购补充协议》，2013 年公司向和昌福建收取

1,426.75 万元资金占用费，计入当期损益，占 2012 年净利润的 8.94%；2014 公司收取

4,271.25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占 2013 年净利润的 18.08%；2015 公司已收取 1,305 万

元，另有 1,305 万元计入其他应收款，合计 2,310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占 2014 年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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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1.12%。公司对上述收取资金占用费的事项均未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也未及

时披露。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并经 2016 年 4

月 21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会计差错 

2014 年，公司收取的广告牌租赁费、场地租赁费等，未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的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租赁期内分期确认收入，而是按收付实现制原则直接计入收取租金

当期的收入。此外，公司每年年终十三薪于次年春节前后发放，未按《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在当年预提相关薪酬费用，而是直接于次年发放时计入当期损益，导致费用存在跨

期现象。上述会计差错影响 2013 年净利润 1,117.62 万元，占更正后 2013 年净利润的

4.96%，影响 2014 年净利润-498.79 万元，占更正后 2014 年净利润的 15.73%。直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公司才对 2013 年度、2014 年度的相关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并对外

披露。 

鉴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19.3 条的规定，经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委员会审议通过，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陈志程、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文

贵、董事陈耿生和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龚严冰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除上述事项外，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况。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